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
者隋云雁整理

喀什市民苏女士：前不久
我送孩子上学路上，被一辆电
动摩托车撞倒，造成脚踝骨
折。经交警部门认定，电动摩
托车负全责。在我与摩托车
驾驶员协商赔偿的过程中，
他提出因为我是全职妈妈，
没有工作，所以不存在误工
费。之前我是有工作的，因
为要照顾孩子，所以才辞去
了原来的工作。请问，作为全
职妈妈，我可以要求对方赔
偿误工费吗？

石榴云法律帮帮团成员、
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
所律师潘增耀：您为了家庭牺
牲了自己工作中的各种机遇甚
至是前途，这种付出应当被尊

重。您的遭遇与之前已判决的
一个案例法理类似，法官在判
决书中讲：家务劳动在社会生
产中的价值应当予以维护和
保障，此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此外，虽然全职妈妈
在事发时无收入来源，但并非
不具备劳动能力，其仍有通过
就业获得报酬的机会，侵权行
为导致其在一定时期内无法
实现获得该利益。

就像您说的，并非您不
能工作，是为了支持和保障整
个家庭而选择当全职妈妈。因
此，如果您与对方驾驶员协商不
成，可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权
益，相信法院会综合考量您的年
龄、健康状态、劳动技能及当地
相关标准等多重因素进行判断，
给予您公平合理的误工赔偿。

（据《新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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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隋云雁整理

乌 鲁 木 齐 市 民 韩 女
士：2025年 3月，我在一家健
身房办了一张两年卡，一次
性支付6000元，商家承诺“全
年无休、器材定期维护”。
2025年底，健身房门口张贴

“设备检修暂停营业”后就再
也没有开门，负责人不接电
话还将我微信拉黑。后来得
知，遇到同样情况的还有其
他 50多名会员，请问我们应
该如何维权？

石榴云法律帮帮团成
员、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
师事务所律师郭渠江：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健身房
收取预付款后，仅提供少量
服务便停止营业，且拒绝退
还剩余费用的行为是不合法
的，消费者有权要求返还剩
余卡费并主张利息损失。

建议您收集并保存好以
下证据：办理健身卡的合同、
付款凭证（转账截图、发票、收

据）等，证明您确实在该健身
房消费；门店关门的照片、会
员群内的维权聊天记录、与负
责人的通话记录、被拉黑截图
等，证明健身房擅自终止服务
且不予退款；统计已经使用时
间和剩余有效期，计算健身房
应当返还的费用金额。

此外建议联合其他会
员，推选1—2名代表统一收
集证据，共同向市场监督管
理等相关部门投诉，也可以
共同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此提醒：办预付卡时
应选择有固定经营场所、口碑
良好的商家，避免办理长期大
额预付卡；签订合同时务必注
明“服务内容、有效期、退款条
件”，拒绝口头承诺。不要放
弃“小额维权”，集体投诉或起
诉不仅能追回个人损失，还能
避免更多消费者被侵权。警
惕“转卡”“续卡”陷阱，若有第
三方提出“接收健身房并转
卡”，需核实其资质，避免再次
支付费用却无法享受服务。

（据《新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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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库尔勒 2 月 12 日讯
（记者 景丽君 通讯员 折树艳
陈怡轩）“真没想到这笔钱还能
找回来，太感谢警察同志了！”
近日，拿到失而复得的血汗钱
后，金女士难掩激动之情，把一
面锦旗送到和硕县公安局刑事
侦查大队反诈中心表达谢意。

1 月 28 日，和硕县公安局
接到金女士报警求助，称疑似
遭遇电信诈骗。经民警详细
询问得知，事发时，一名自称

“全民K歌”客服的人员打电话
给金女士，谎称其已开通平台
会员，若不及时关闭，将每月扣
除 800 元会员费。在逐步获取
金女士信任后，对方诱导其进
行相关操作。其间，金女士手
机突然黑屏，察觉事情蹊跷的
她意识到可能被骗，第一时间
拨打110报警。

接警后，和硕县公安局刑事
侦查大队反诈中心迅速启动紧
急核查止付机制，一场与时间赛

跑的追赃行动即刻展开。
经初步核查，金女士被骗的

6.2万元款项已转入开户人为王
某的银行账户。为防止资金被
进一步转移，民警第一时间依
法对该涉案账户实施冻结，并
紧急设法与账户持有人王某取
得联系。

核查结果显示，王某身处
境外，其因生意往来需将美元
兑换成人民币，此前轻信网上

“高汇率换汇”广告，便向对方
提供了自己的国内银行账户信
息。当该账户收到6.2万元不明
来款后，换汇方不断催促其支付
等额美元，就在王某准备按对方

要求操作时，接到了和硕警方的
电话。

通话中，民警耐心向王某阐
明该笔 6.2 万元资金的涉诈属
性，细致宣讲反电信网络诈骗
及洗钱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告
知其若继续配合对方交易，可
能涉嫌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
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起初，
王某对此心存疑虑，民警持续
与其保持沟通，反复解释案件
危害及法律后果。经过多轮耐
心劝导，王某最终认清“高汇率
换汇”的骗局本质，当即停止转
账操作，并主动联系国内家属，
表示愿意全力配合公安机关开

展调查工作。
为确保涉案资金顺利追

回，和硕县公安局迅速与王某
户籍所在地河北省蠡县公安局
取得联系，详细通报案件情况
并请求协助。蠡县公安局高度
重视，立即指派民警前往王某
家属住处，进一步核实相关情
况，同时对家属开展法律宣传
与思想劝导工作。

在两地警方的紧密协作、高
效联动以及王某家属的积极配
合下，6.2 万元涉案资金被全额
退回至和硕县公安局对公账
户，并且第一时间返还给受害人
金女士。

新冀两地警方联手追回6.2万元涉诈资金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
者 韩晋 通讯员 米叶赛尔·托
合达洪

【案例】 1 月 15 日晚，阿图
什市某小区居民李某看到邻居
王某在楼道堆放杂物，遂上前劝
阻，两人由此引发争执。

其间，王某情绪失控，挥拳
殴打李某，致李某嘴角出血。李
某后退躲避，王某仍追打拉扯，
情急之下，李某随手抓起身边的
塑料簸箕抵挡，不慎将王某手臂
划伤。随后，李某报警，派出所
民警迅速抵达现场。

民警经过调查，并结合法医
鉴定结果，确认李某面部软组织
挫伤和王某手臂划伤均构成轻
微伤，且王某先动手实施不法侵
害，李某的反击行为发生在侵害
持续过程中。

最终，民警依据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对王某处以行政拘留 7 日
的处罚，认定李某的反击行为属
于正当防卫，不予处罚。

【划重点】民警分析，王某
在李某劝说过程中，先挥拳殴打
对方，主观上属于伤害故意，客

观上实施殴打行为，造成李某轻
微伤，其行为已违反治安管理处
罚法，依法应受到处罚。

本案是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
罚法施行后，阿图什市公安机关
查处的一起典型的正当防卫案
件。李某的行为之所以被认定
为正当防卫，在于符合正当防卫
的三个核心要件，这也是区分正
当防卫与互殴的关键。

一是主观意图不同。正当
防卫是被动防卫，行为人无伤害
他人的故意，仅为制止不法侵
害；互殴则是双方均有伤害对方
的主观过错，不存在单纯受害
方。本案中，李某始终处于被殴
打状态，反击目的是阻止王某继
续施暴，无主动伤害意图。

二是时间边界不同。正当
防卫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不
法侵害，事前挑衅、事后报复均
不属于正当防卫。本案中，李某
的反击始终发生在王某追打过
程中，未超出侵害持续范围。

三是限度标准不同。治安
管理处罚法不苛求防卫行为“绝
对对等”，但要求与侵害程度“基
本相当”。本案中，王某徒手殴
打，李某用塑料簸箕抵挡，未使

用凶器，双方损害后果均为轻微
伤，防卫限度合理，未明显超出
必要范围。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十九条 为了免受正
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
止行为，造成损害的，不属于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不受处罚；制
止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
较大损害的，依法给予处罚，但
是应当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
不予处罚。

第五十一条 殴打他人的，或者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
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
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日以
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一)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
(二)殴打、伤害残疾人、孕

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七十
周岁以上的人的；

(三)多次殴打、伤害他人或者
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的。

（据《新疆法治报》）

“被打还手”不再轻易算互殴

李济良 绘


